
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 

 

关于组织开展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

规划 2021 年立项课题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 

各位课题主持人： 

根据《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研立项课题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现启动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

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立项课题结题验收工作。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范围 

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学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立项

课题（研究期限为一年）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1.纸质版材料：《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题结题申请·评

审书》1份；课题研究报告 1份；公开发表的与课题相关的系列

研究成果、获奖与推广效益佐证等材料复印件 1份。 

2.电子版材料：全部纸质版材料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；辽宁

省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题结题申报信息表（各单位汇总后统一报

送）。 



此外，请申报结项人员提供课题研究报告的重复率检测报告，

研究报告重复率超过 15%，协会将不受理结题的相关申报工作。 

三、受理时间 

结题验收申请材料的受理时间为2022年 10月 11日至10月

22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四、报送地点与联系方式 

1.纸质材料邮寄地点：辽宁教育学院 1001（沈阳市皇姑区

黄河大街 85-3 号） 

2. 电 子 版 材 料 发 送 至 辽 宁 省 民 办 教 育 学 会 邮 箱

minban86897671@126.com 

3.联系人：王老师 15002496191   

  

附件： 

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学研究“十四五”规划 2021 年

立项课题结题申报材料 

 

 

 

 

   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 

2022 年 9 月 26 日 


